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790號

聲  請  人  甲ＯＯ    住○○市○○區○○路○○巷0○0號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乙ＯＯ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民國97年10月10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00

年0月00日生)、丁ＯＯ(00年0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8年1

月31日協議離婚，並約定由聲請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丙Ｏ

Ｏ、丁ＯＯ之權利義務，兩造並協議分別負擔2名未成年子

女飲食費和生活教育費，然自108年1月31日起，2名未成年

子女之全部開銷實際上均由聲請人代墊。2名未成年子女丙

ＯＯ、丁ＯＯ，皆係無謀生能力之未成年人。

二、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110年度臺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

支出係新臺幣(下同)24,775 元，應可作為本件扶養費用之

計算參考依據。是聲請人於上開金額範圍内，請求相對人於

由聲請人單獨行使與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起(即10

8年1月31日至111年10月31日），與聲請人平均分擔2名未成

年子女扶養費，即每名未成年子女每月12,388元。

三、相對人自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均未給付2

名未成年子女任何費用，則以相對人於系爭期間每月應分擔

之扶養費24,775 元計算，相對人於上開期間應分擔2名未成

年子女之扶養費總計為1,114,875元【計算式：24,775 元×4

5個月＝1,114,875元】，然前開金額係由聲請人代為墊付，

聲請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上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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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暨其法定利息。

四、並聲明：聲請人自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代墊未

成年子女丙ＯＯ、丁ＯＯ扶養費。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11

4,875元及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相對人則以：

一、兩造離婚後，實際上2名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為相對

人，蓋因聲請人從事貨運送貨員之工作，時間不定，無法配

合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安排照顧、協助孩子處理校務問題，甚

至未讓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正常會面交往，聲請人與相對人

教養觀念不同時，聲請人便會藉故找未成年子女麻煩、情緒

勒索等，且聲請人000年0月間帶女朋友回家同住後，開始在

家裡衣衫不整、喝酒、吵鬧，使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深感不

適，遂搬離聲請人住所而與相對人同住，此後聲請人即不與

丙ＯＯ聯絡、停止提供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6,000元晚餐費、

要求丁ＯＯ刪除與相對人之聯絡資料，及停止丁ＯＯ之安親

班及英文補習，嚴重影響2名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發展正常

母子關係，屬於對2名未成年子女不利益之行為。2名未成年

子女之權利義務，業經鈞院以111年度家親聲字第3**號裁定

改由相對人行使負擔，並於111年10月31日確定。

二、由上開裁定內容所示，聲請人曾於109年間要求學校老師不

要讓相對人與丙ＯＯ接觸；聲請人對未成年子女在校之課業

狀況及課後輔導情形均採放任之態度，無法及時協助，確有

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不利於子女之情形。故2名未成年子女

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之主要照顧者為相

對人，大部分生活開銷亦由相對人負擔，並非聲請人所代

墊，聲請人僅拿少部分之單據主張2名未成年子女之全部開

銷均由其代墊，與事實不符。

三、並聲明：聲請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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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民法第179 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扶養義務人履行其本身

之扶養義務，致他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

務而受有利益，此時他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

養義務」之利益，而為其履行扶養義務者即因逾其原應盡之

義務，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而父母對其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均應

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若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

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又不當得利所稱之「無法律上之原

因」，係指欠缺給付目的而言。如給付係為一定目的而對他

人之財產有所增益，在客觀上即為給付行為之原因。主張不

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

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

益，致其受有損害。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

人，自應舉證證明其欠缺給付之目的，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

原則。

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自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

間，均未給付2名未成年子女任何費用，提出未成年子女義

務教育繳費收據明細在卷可按。相對人則以前詞否認，並提

出通話記錄截圖、離婚協議書影本、租屋契約、水電費用及

管理費用收據、LINE對話記錄擷圖等資料為證。經查：

　⒈觀諸相對人於113年4月26日到庭表示略以：108年離婚後有

搬出去住，過沒多久又有搬回家跟聲請人同居，這段期間2

名未成年子女吃的也都是相對人支付；到109年11月10日離

開聲請人住所，之後2名未成年子女就一直跟著我等語。以

及聲請人於113年4月26日到庭表示略以：離婚到相對人搬

走，都是上下樓而已，我管教小孩，小孩就會去相對人那裡

等語。

　⒉復經證人即未成年子女丁ＯＯ到庭證稱略以：我跟爸爸住的

時候，我的三餐、零用錢和學費、補習費和醫療費用支出由

爸爸支付，有時候我會一個人在家，我會偷偷跑去媽媽那

裡，由媽媽照顧我，媽媽有煮東西給我吃；一個禮拜大概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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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次，通常都是放學後四點到六、七點待在媽媽那裡，

六、七點後才回到爸爸那裡；我走路下樓去媽媽那裡都有吃

完晚餐才回去；媽媽有幫我付過補習費，有時候會帶我去買

衣服或買飯或煮飯給我吃等語，核與卷附相對人提出之租屋

契約、水電費用及管理費用收據、LINE對話記錄擷圖內容所

示相符，足見相對人確有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

日期間，帶未成年子女看醫生、繳納補習費用、並有負擔未

成年子女電話費、飲食費用等情。　　

　⒊依上開兩造、證人到庭所陳以及兩造所提證據可知，兩造離

婚後，相對人雖曾於108年搬家，然過不久又回去與聲請人

同居，且相對人搬家僅係搬遷至聲請人樓下，足認相對人於

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對於2名未成年子女

仍有繼續負擔部分生活費、電話費、補習費、飲食費等相關

費用，聲請人自難僅以其有繳納未成年子女義務教育繳費為

由，主張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關於2名未成年

子女之費用皆由聲請人所支出，進而證明相對人於上開期間

均未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是聲請人所執之主張，自無可

採。再者，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舉證證明相對人在上開期間

未負擔扶養義務，且客觀上未見相對人有何未盡扶養義務之

棄養情事，致聲請人逾其原應盡之義務，聲請人於108年1月

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之期間既為2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

人，並與2名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聲請人於該期間顯係以

行使2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或義務之目的，而負擔相關扶養

費用，縱為必要之部分扶養費用支出，依前揭說明，其給付

亦難認欠缺給付目的，即難認因此受有損害。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請求給付所代墊之扶養費，難認可採，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肆、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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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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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790號
聲  請  人  甲ＯＯ    住○○市○○區○○路○○巷0○0號


相  對  人  乙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民國97年10月10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00年0月00日生)、丁ＯＯ(00年0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8年1月31日協議離婚，並約定由聲請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丁ＯＯ之權利義務，兩造並協議分別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飲食費和生活教育費，然自108年1月31日起，2名未成年子女之全部開銷實際上均由聲請人代墊。2名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丁ＯＯ，皆係無謀生能力之未成年人。
二、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110年度臺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係新臺幣(下同)24,775 元，應可作為本件扶養費用之計算參考依據。是聲請人於上開金額範圍内，請求相對人於由聲請人單獨行使與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起(即108年1月31日至111年10月31日），與聲請人平均分擔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即每名未成年子女每月12,388元。
三、相對人自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均未給付2名未成年子女任何費用，則以相對人於系爭期間每月應分擔之扶養費24,775 元計算，相對人於上開期間應分擔2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總計為1,114,875元【計算式：24,775 元×45個月＝1,114,875元】，然前開金額係由聲請人代為墊付，聲請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上揭金額暨其法定利息。
四、並聲明：聲請人自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代墊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丁ＯＯ扶養費。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114,875元及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相對人則以：
一、兩造離婚後，實際上2名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為相對人，蓋因聲請人從事貨運送貨員之工作，時間不定，無法配合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安排照顧、協助孩子處理校務問題，甚至未讓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正常會面交往，聲請人與相對人教養觀念不同時，聲請人便會藉故找未成年子女麻煩、情緒勒索等，且聲請人000年0月間帶女朋友回家同住後，開始在家裡衣衫不整、喝酒、吵鬧，使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深感不適，遂搬離聲請人住所而與相對人同住，此後聲請人即不與丙ＯＯ聯絡、停止提供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6,000元晚餐費、要求丁ＯＯ刪除與相對人之聯絡資料，及停止丁ＯＯ之安親班及英文補習，嚴重影響2名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發展正常母子關係，屬於對2名未成年子女不利益之行為。2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業經鈞院以111年度家親聲字第3**號裁定改由相對人行使負擔，並於111年10月31日確定。
二、由上開裁定內容所示，聲請人曾於109年間要求學校老師不要讓相對人與丙ＯＯ接觸；聲請人對未成年子女在校之課業狀況及課後輔導情形均採放任之態度，無法及時協助，確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不利於子女之情形。故2名未成年子女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之主要照顧者為相對人，大部分生活開銷亦由相對人負擔，並非聲請人所代墊，聲請人僅拿少部分之單據主張2名未成年子女之全部開銷均由其代墊，與事實不符。
三、並聲明：聲請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 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扶養義務人履行其本身之扶養義務，致他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務而受有利益，此時他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而為其履行扶養義務者即因逾其原應盡之義務，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而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若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又不當得利所稱之「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欠缺給付目的而言。如給付係為一定目的而對他人之財產有所增益，在客觀上即為給付行為之原因。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自應舉證證明其欠缺給付之目的，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
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自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均未給付2名未成年子女任何費用，提出未成年子女義務教育繳費收據明細在卷可按。相對人則以前詞否認，並提出通話記錄截圖、離婚協議書影本、租屋契約、水電費用及管理費用收據、LINE對話記錄擷圖等資料為證。經查：
　⒈觀諸相對人於113年4月26日到庭表示略以：108年離婚後有搬出去住，過沒多久又有搬回家跟聲請人同居，這段期間2名未成年子女吃的也都是相對人支付；到109年11月10日離開聲請人住所，之後2名未成年子女就一直跟著我等語。以及聲請人於113年4月26日到庭表示略以：離婚到相對人搬走，都是上下樓而已，我管教小孩，小孩就會去相對人那裡等語。
　⒉復經證人即未成年子女丁ＯＯ到庭證稱略以：我跟爸爸住的時候，我的三餐、零用錢和學費、補習費和醫療費用支出由爸爸支付，有時候我會一個人在家，我會偷偷跑去媽媽那裡，由媽媽照顧我，媽媽有煮東西給我吃；一個禮拜大概去三、四次，通常都是放學後四點到六、七點待在媽媽那裡，六、七點後才回到爸爸那裡；我走路下樓去媽媽那裡都有吃完晚餐才回去；媽媽有幫我付過補習費，有時候會帶我去買衣服或買飯或煮飯給我吃等語，核與卷附相對人提出之租屋契約、水電費用及管理費用收據、LINE對話記錄擷圖內容所示相符，足見相對人確有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帶未成年子女看醫生、繳納補習費用、並有負擔未成年子女電話費、飲食費用等情。　　
　⒊依上開兩造、證人到庭所陳以及兩造所提證據可知，兩造離婚後，相對人雖曾於108年搬家，然過不久又回去與聲請人同居，且相對人搬家僅係搬遷至聲請人樓下，足認相對人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對於2名未成年子女仍有繼續負擔部分生活費、電話費、補習費、飲食費等相關費用，聲請人自難僅以其有繳納未成年子女義務教育繳費為由，主張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關於2名未成年子女之費用皆由聲請人所支出，進而證明相對人於上開期間均未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是聲請人所執之主張，自無可採。再者，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舉證證明相對人在上開期間未負擔扶養義務，且客觀上未見相對人有何未盡扶養義務之棄養情事，致聲請人逾其原應盡之義務，聲請人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之期間既為2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並與2名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聲請人於該期間顯係以行使2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或義務之目的，而負擔相關扶養費用，縱為必要之部分扶養費用支出，依前揭說明，其給付亦難認欠缺給付目的，即難認因此受有損害。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請求給付所代墊之扶養費，難認可採，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肆、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790號
聲  請  人  甲ＯＯ    住○○市○○區○○路○○巷0○0號

相  對  人  乙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民國97年10月10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00年
    0月00日生)、丁ＯＯ(00年0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8年1月31
    日協議離婚，並約定由聲請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丁
    ＯＯ之權利義務，兩造並協議分別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飲食費
    和生活教育費，然自108年1月31日起，2名未成年子女之全
    部開銷實際上均由聲請人代墊。2名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丁ＯＯ
    ，皆係無謀生能力之未成年人。
二、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110年度臺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
    支出係新臺幣(下同)24,775 元，應可作為本件扶養費用之
    計算參考依據。是聲請人於上開金額範圍内，請求相對人於
    由聲請人單獨行使與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起(即10
    8年1月31日至111年10月31日），與聲請人平均分擔2名未成
    年子女扶養費，即每名未成年子女每月12,388元。
三、相對人自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均未給付2
    名未成年子女任何費用，則以相對人於系爭期間每月應分擔
    之扶養費24,775 元計算，相對人於上開期間應分擔2名未成
    年子女之扶養費總計為1,114,875元【計算式：24,775 元×4
    5個月＝1,114,875元】，然前開金額係由聲請人代為墊付，
    聲請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上揭金
    額暨其法定利息。
四、並聲明：聲請人自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代墊未
    成年子女丙ＯＯ、丁ＯＯ扶養費。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114,87
    5元及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相對人則以：
一、兩造離婚後，實際上2名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為相對人
    ，蓋因聲請人從事貨運送貨員之工作，時間不定，無法配合
    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安排照顧、協助孩子處理校務問題，甚至
    未讓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正常會面交往，聲請人與相對人教
    養觀念不同時，聲請人便會藉故找未成年子女麻煩、情緒勒
    索等，且聲請人000年0月間帶女朋友回家同住後，開始在家
    裡衣衫不整、喝酒、吵鬧，使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深感不適，遂
    搬離聲請人住所而與相對人同住，此後聲請人即不與丙ＯＯ聯
    絡、停止提供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6,000元晚餐費、要求丁ＯＯ
    刪除與相對人之聯絡資料，及停止丁ＯＯ之安親班及英文補習
    ，嚴重影響2名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發展正常母子關係，屬
    於對2名未成年子女不利益之行為。2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
    務，業經鈞院以111年度家親聲字第3**號裁定改由相對人行
    使負擔，並於111年10月31日確定。
二、由上開裁定內容所示，聲請人曾於109年間要求學校老師不
    要讓相對人與丙ＯＯ接觸；聲請人對未成年子女在校之課業狀
    況及課後輔導情形均採放任之態度，無法及時協助，確有未
    盡保護教養義務，不利於子女之情形。故2名未成年子女於1
    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之主要照顧者為相對人
    ，大部分生活開銷亦由相對人負擔，並非聲請人所代墊，聲
    請人僅拿少部分之單據主張2名未成年子女之全部開銷均由
    其代墊，與事實不符。
三、並聲明：聲請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 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扶養義務人履行其本身
    之扶養義務，致他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
    務而受有利益，此時他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
    養義務」之利益，而為其履行扶養義務者即因逾其原應盡之
    義務，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而父母對其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均應
    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若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
    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又不當得利所稱之「無法律上之原
    因」，係指欠缺給付目的而言。如給付係為一定目的而對他
    人之財產有所增益，在客觀上即為給付行為之原因。主張不
    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
    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
    ，致其受有損害。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
    ，自應舉證證明其欠缺給付之目的，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
    則。
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自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
    ，均未給付2名未成年子女任何費用，提出未成年子女義務
    教育繳費收據明細在卷可按。相對人則以前詞否認，並提出
    通話記錄截圖、離婚協議書影本、租屋契約、水電費用及管
    理費用收據、LINE對話記錄擷圖等資料為證。經查：
　⒈觀諸相對人於113年4月26日到庭表示略以：108年離婚後有搬
    出去住，過沒多久又有搬回家跟聲請人同居，這段期間2名
    未成年子女吃的也都是相對人支付；到109年11月10日離開
    聲請人住所，之後2名未成年子女就一直跟著我等語。以及
    聲請人於113年4月26日到庭表示略以：離婚到相對人搬走，
    都是上下樓而已，我管教小孩，小孩就會去相對人那裡等語
    。
　⒉復經證人即未成年子女丁ＯＯ到庭證稱略以：我跟爸爸住的時
    候，我的三餐、零用錢和學費、補習費和醫療費用支出由爸
    爸支付，有時候我會一個人在家，我會偷偷跑去媽媽那裡，
    由媽媽照顧我，媽媽有煮東西給我吃；一個禮拜大概去三、
    四次，通常都是放學後四點到六、七點待在媽媽那裡，六、
    七點後才回到爸爸那裡；我走路下樓去媽媽那裡都有吃完晚
    餐才回去；媽媽有幫我付過補習費，有時候會帶我去買衣服
    或買飯或煮飯給我吃等語，核與卷附相對人提出之租屋契約
    、水電費用及管理費用收據、LINE對話記錄擷圖內容所示相
    符，足見相對人確有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
    間，帶未成年子女看醫生、繳納補習費用、並有負擔未成年
    子女電話費、飲食費用等情。　　
　⒊依上開兩造、證人到庭所陳以及兩造所提證據可知，兩造離
    婚後，相對人雖曾於108年搬家，然過不久又回去與聲請人
    同居，且相對人搬家僅係搬遷至聲請人樓下，足認相對人於
    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對於2名未成年子女
    仍有繼續負擔部分生活費、電話費、補習費、飲食費等相關
    費用，聲請人自難僅以其有繳納未成年子女義務教育繳費為
    由，主張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關於2名未成年
    子女之費用皆由聲請人所支出，進而證明相對人於上開期間
    均未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是聲請人所執之主張，自無可
    採。再者，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舉證證明相對人在上開期間
    未負擔扶養義務，且客觀上未見相對人有何未盡扶養義務之
    棄養情事，致聲請人逾其原應盡之義務，聲請人於108年1月
    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之期間既為2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
    ，並與2名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聲請人於該期間顯係以行
    使2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或義務之目的，而負擔相關扶養費
    用，縱為必要之部分扶養費用支出，依前揭說明，其給付亦
    難認欠缺給付目的，即難認因此受有損害。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請求給付所代墊之扶養費，難認可採，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肆、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790號
聲  請  人  甲ＯＯ    住○○市○○區○○路○○巷0○0號

相  對  人  乙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扶養費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聲請駁回。
三、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民國97年10月10日結婚，育有未成年子女丙ＯＯ（00年0月00日生)、丁ＯＯ(00年00月00日生)，嗣兩造於108年1月31日協議離婚，並約定由聲請人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丁ＯＯ之權利義務，兩造並協議分別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飲食費和生活教育費，然自108年1月31日起，2名未成年子女之全部開銷實際上均由聲請人代墊。2名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丁ＯＯ，皆係無謀生能力之未成年人。
二、而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 110年度臺中市每人每月平均消費支出係新臺幣(下同)24,775 元，應可作為本件扶養費用之計算參考依據。是聲請人於上開金額範圍内，請求相對人於由聲請人單獨行使與負擔2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起(即108年1月31日至111年10月31日），與聲請人平均分擔2名未成年子女扶養費，即每名未成年子女每月12,388元。
三、相對人自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均未給付2名未成年子女任何費用，則以相對人於系爭期間每月應分擔之扶養費24,775 元計算，相對人於上開期間應分擔2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總計為1,114,875元【計算式：24,775 元×45個月＝1,114,875元】，然前開金額係由聲請人代為墊付，聲請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相對人返還上揭金額暨其法定利息。
四、並聲明：聲請人自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代墊未成年子女丙ＯＯ、丁ＯＯ扶養費。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1,114,875元及本聲請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貳、相對人則以：
一、兩造離婚後，實際上2名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為相對人，蓋因聲請人從事貨運送貨員之工作，時間不定，無法配合未成年子女之需要安排照顧、協助孩子處理校務問題，甚至未讓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正常會面交往，聲請人與相對人教養觀念不同時，聲請人便會藉故找未成年子女麻煩、情緒勒索等，且聲請人000年0月間帶女朋友回家同住後，開始在家裡衣衫不整、喝酒、吵鬧，使未成年子女丙ＯＯ深感不適，遂搬離聲請人住所而與相對人同住，此後聲請人即不與丙ＯＯ聯絡、停止提供2名未成年子女每月6,000元晚餐費、要求丁ＯＯ刪除與相對人之聯絡資料，及停止丁ＯＯ之安親班及英文補習，嚴重影響2名未成年子女與相對人發展正常母子關係，屬於對2名未成年子女不利益之行為。2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業經鈞院以111年度家親聲字第3**號裁定改由相對人行使負擔，並於111年10月31日確定。
二、由上開裁定內容所示，聲請人曾於109年間要求學校老師不要讓相對人與丙ＯＯ接觸；聲請人對未成年子女在校之課業狀況及課後輔導情形均採放任之態度，無法及時協助，確有未盡保護教養義務，不利於子女之情形。故2名未成年子女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之主要照顧者為相對人，大部分生活開銷亦由相對人負擔，並非聲請人所代墊，聲請人僅拿少部分之單據主張2名未成年子女之全部開銷均由其代墊，與事實不符。
三、並聲明：聲請駁回。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 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扶養義務人履行其本身之扶養義務，致他扶養義務人得因此不必盡其應盡之扶養義務而受有利益，此時他扶養義務人所受之利益為「免履行扶養義務」之利益，而為其履行扶養義務者即因逾其原應盡之義務，而受有損害，兩者間即有因果關係存在。而父母對其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基於父母子女之身分而來，均應依各自資力對子女負扶養義務，若均有扶養能力時，對於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又不當得利所稱之「無法律上之原因」，係指欠缺給付目的而言。如給付係為一定目的而對他人之財產有所增益，在客觀上即為給付行為之原因。主張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對於不當得利請求權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即應證明他方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其受有損害。故主張該項不當得利請求權存在之當事人，自應舉證證明其欠缺給付之目的，始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
二、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自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均未給付2名未成年子女任何費用，提出未成年子女義務教育繳費收據明細在卷可按。相對人則以前詞否認，並提出通話記錄截圖、離婚協議書影本、租屋契約、水電費用及管理費用收據、LINE對話記錄擷圖等資料為證。經查：
　⒈觀諸相對人於113年4月26日到庭表示略以：108年離婚後有搬出去住，過沒多久又有搬回家跟聲請人同居，這段期間2名未成年子女吃的也都是相對人支付；到109年11月10日離開聲請人住所，之後2名未成年子女就一直跟著我等語。以及聲請人於113年4月26日到庭表示略以：離婚到相對人搬走，都是上下樓而已，我管教小孩，小孩就會去相對人那裡等語。
　⒉復經證人即未成年子女丁ＯＯ到庭證稱略以：我跟爸爸住的時候，我的三餐、零用錢和學費、補習費和醫療費用支出由爸爸支付，有時候我會一個人在家，我會偷偷跑去媽媽那裡，由媽媽照顧我，媽媽有煮東西給我吃；一個禮拜大概去三、四次，通常都是放學後四點到六、七點待在媽媽那裡，六、七點後才回到爸爸那裡；我走路下樓去媽媽那裡都有吃完晚餐才回去；媽媽有幫我付過補習費，有時候會帶我去買衣服或買飯或煮飯給我吃等語，核與卷附相對人提出之租屋契約、水電費用及管理費用收據、LINE對話記錄擷圖內容所示相符，足見相對人確有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帶未成年子女看醫生、繳納補習費用、並有負擔未成年子女電話費、飲食費用等情。　　
　⒊依上開兩造、證人到庭所陳以及兩造所提證據可知，兩造離婚後，相對人雖曾於108年搬家，然過不久又回去與聲請人同居，且相對人搬家僅係搬遷至聲請人樓下，足認相對人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期間，對於2名未成年子女仍有繼續負擔部分生活費、電話費、補習費、飲食費等相關費用，聲請人自難僅以其有繳納未成年子女義務教育繳費為由，主張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關於2名未成年子女之費用皆由聲請人所支出，進而證明相對人於上開期間均未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是聲請人所執之主張，自無可採。再者，聲請人並未提出任何舉證證明相對人在上開期間未負擔扶養義務，且客觀上未見相對人有何未盡扶養義務之棄養情事，致聲請人逾其原應盡之義務，聲請人於108年1月31日起至111年10月31日之期間既為2名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並與2名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聲請人於該期間顯係以行使2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或義務之目的，而負擔相關扶養費用，縱為必要之部分扶養費用支出，依前揭說明，其給付亦難認欠缺給付目的，即難認因此受有損害。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請求給付所代墊之扶養費，難認可採，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肆、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楊萬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000 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書記官　陳貴卿


